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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典型案例

一、行政处罚类（涉及危险化学品案件）

1.舟山市某石化公司有限空间作业未落实相关安全措

施的行政处罚案。2023年 1月 13日，舟山绿色石化基地管

理委员会应急局执法人员在巡查检查中发现该公司员工在

无有限空间作业票的情况下进入井内作业，执法人员当场出

具了《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》，责令该公司立即整改并对其

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立案调查。

经调查，该井为化工企业高含盐机机柜电缆敷设井，井

内通风不良，氧含量、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气体气浓度不明，

该公司员工在作业前未对作业现场危险危害因素进行辨识、

未落实安全防护措施、未办理有限空间作业票，该行为违反

了《浙江省安全安全条例》（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公告第 45号）第十八条第一项“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、

吊装、动火、有限空间作业和国家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，以

及临近高压输电线路、输油（气）管线作业，应当安排专门

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，并落实下列措施：作业前完成作业

现场危险危害因素辨识分析、安全防护措施落实以及相关内

部审签手续”之规定。依据《浙江省安全安全条例》（浙江

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45号）第四十四条规定，

舟山绿色石化基地管理委员会应急局依法对该公司作出罚

款 4.5万元的行政处罚。

http://www.faxin.cn/lib/dffl/DfflContent.aspx?gid=B919349&userinput=%e6%b5%99%e6%b1%9f%e7%9c%81%e5%ae%89%e5%85%a8%e7%94%9f%e4%ba%a7%e6%9d%a1%e4%be%8b
http://www.faxin.cn/lib/dffl/DfflContent.aspx?gid=B919349&userinput=%e6%b5%99%e6%b1%9f%e7%9c%81%e5%ae%89%e5%85%a8%e7%94%9f%e4%ba%a7%e6%9d%a1%e4%be%8b
http://www.faxin.cn/lib/dffl/DfflContent.aspx?gid=B919349&userinput=%e6%b5%99%e6%b1%9f%e7%9c%81%e5%ae%89%e5%85%a8%e7%94%9f%e4%ba%a7%e6%9d%a1%e4%be%8b
http://www.faxin.cn/lib/dffl/DfflContent.aspx?gid=B919349&userinput=%e6%b5%99%e6%b1%9f%e7%9c%81%e5%ae%89%e5%85%a8%e7%94%9f%e4%ba%a7%e6%9d%a1%e4%be%8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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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意义

特种作业潜在危险性大，容易发生人员伤亡事故，有限

空间作业更易发生窒息、中毒、蛇鼠咬伤、闪爆等危险，作

业票未签发完成、现场无监护人、未进行气体分析以及任何

安全措施情况下进入受限空间作业，是对生命的极不负责，

存在较大生产安全隐患。

2.舟山市某工程公司有限空间违反操作规程作业的行

政处罚案。2023年 2月 6日，舟山绿色石化基地管理委员会

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发现舟山市某工程公司员工

在危化品生产罐内作业现场中未使用防爆工具清除催化剂，

执法人员当场出具了《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》，责令该公司

立即整改并对其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立案调查。

经核查，该公司申请开具的有限空间作业票及安全交底

记录均明确要求：“此作业必须使用防爆工具”，该公司员工

在作业现场未使用防爆工具，违反了操作规程，依据《安全

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：

“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给予警告，并可以对生

产经营单位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：违反操作规程或

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”，舟山绿色石化基地管理委员会应

急局依法对该公司作出警告并处罚款 2万元的行政处罚。

指导意义

有限空间作业在安全措施不完善时易发生中毒、窒息、

火灾爆炸等危险，如在存储过易燃易爆物品的受限空间作业

时，如未按规定使用非防爆工具作业极易引发火灾爆炸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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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，对操作者本人、他人及周围设施的安全可能造成重大危

害。

舟山绿色石化基地在有限空间内装卸催化剂作业属于

常态化作业，其作业环境大部分盛装过易燃易爆物料，对作

业中使用的工器具有严格的防爆要求，而未使用防爆工具存

在较大安全隐患。本案作为对类似企业的生产安全执法检查

和行政处罚的典型案件，对于基地产生了较大影响，也为今

后加强对该类型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执法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二、行政处罚类（涉及工贸案件）

3.舟山市某彩印公司占用生产经营场所疏散通道及储

存危险物品未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的行政处罚案。2023年 2

月 17日，新城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对该公司进行安全生

产检查时，发现该公司 3楼车间疏散通道被杂物堵塞，且露

天堆放多桶危化品，存在较大生产安全隐患。执法人员当场

出具了《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》，责令该公司限期整改并对

其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立案调查。

经核查，确认该公司一处生产经营场所疏散通道被占

用，未对储存的高度易燃危化品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，使得

公司生产作业存在较大安全隐患，上述行为分别违反了《安

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二条第二款“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应

当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求、标志明显、保持畅通的出口、疏

散通道。禁止占用、锁闭、封堵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

的出口、疏散通道”及第三十九条第二款“生产经营单位生

产、经营、运输、储存、使用危险物品或者处置废弃危险物



— 6 —

品，必须执行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，建

立专门的安全管理制度，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，接受有关主

管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管理”之规定，根据《安全生产法》

第一百零五条第二项及第一百零一条第一项的规定，新城应

急管理局对该公司两项违法行为作出并处罚款 4.5万元的行

政处罚。

指导意义

应急疏散通道是生命通道，是实施营救和疏散被困人员

的通道，保证生产经营场所出口和疏散通道的畅通十分重

要，有利于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从业人员的撤离，减少人员

的伤亡；同时也有利于救援队伍及时进入事故现场，开展抢

救工作，防止事故扩大，尽量减少事故造成的损失。之前全

国已发生了多起因占用、锁闭、封堵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工

宿舍出口和疏散通道所酿成的悲剧，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吸取

现实中已发生的事故教训，进一步畅通“生命通道”。

4.嵊泗县某资源开发公司安全设备的安装不符合国家

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行政处罚案。2023年 2月 16日，嵊泗县

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对嵊泗县某资源开发公司实施安全

生产检查时发现，该企业输送带传动皮带轮未安装防护罩。

执法人员当场出具了《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》，责令该企业

立即整改并对其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立案调查。

经调查，该企业的机械生产设备未按国家标准安装安全

防护装置，此行为不符合《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》

（GB5083-1999）第 6.1.6 条“以操作人员的操作位置所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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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面为基准，凡高度在 2m之内的所有传动带、转轴、传动

链、联轴带、带轮、齿轮、飞轮、链轮、电锯等外露危险零

部件及危险部位，都必须安置安全防护装置”之规定，违反

了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“安全设备的设计、制

造、安装、使用、检测、维修、改造和报废，应当符合国家

标准或者行业标准”之规定。依据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九

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嵊泗县应急管理局对该公司作出罚款 2.1

万元的行政处罚。

指导意义

传动装置是接卸结构最常见部位，转动部分外露、无防

护，不小心及违章操作可能把手、衣服绞入其中造成伤害。

皮带传动中，带轮容易把工具或人的肢体卷入；当皮带断裂

时，容易发生接头抓带人体，皮带飞起伤人。传动过程中的

摩擦和带速高等原因，也容易使传动带产生静电，产生静电

火花，容易引起火灾和爆炸。

本案作为对类似企业的生产安全执法检查和行政处罚

的典型案件，对于当地企业产生了较大影响，强化执法震慑

力，有力维护辖区安全生产稳定。

5.嵊泗县某食品加工厂未按规定对有限空间作业提出

防范措施的行政处罚案。2023年 3月 6日，嵊泗县应急管理

局执法人员在对嵊泗县某食品加工厂实施安全生产检查时

发现，该企业有限空间场所未做防范措施。执法人员当场出

具了《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》，责令该企业立即整改并对其

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立案调查。



— 8 —

经核查，该企业未按规定对有限空间作业提出防范措

施，此行为违反了《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

暂行规定》第七条“工贸企业应当对本企业的有限空间进行

辨识，确定有限空间的数量、位置以及危险有害因素等基本

情况，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，并及时更新”之规定。依据

《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》第三十

条第一项的规定，嵊泗县应急管理局对该企业作出罚款 5000

元，对其负责人作出罚款 1500元的行政处罚。

指导意义

有限空间内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严重后果，容易因盲

目施救造成伤亡扩大，《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

监督暂行规定》规定，工贸企业应当对本企业的有限空间进

行辨识，确定有限空间的数量、位置以及危险有害因素等基

本情况。食品加工企业因食品生产加工所需往往存在各类有

限空间，本案作为对类似企业的生产安全执法检查和行政处

罚的典型案件，对于当地企业产生了较大影响，强化执法震

慑力，有力维护辖区安全生产稳定。

6.舟山市某船厂违反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行政处罚案。

2023年 3月 7日，定海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对舟山市某船

厂进行执法检查，发现厂区码头平台二组氧气、乙炔气瓶及

管工车间旁氧气、丙烷气瓶摆放均未达到安全距离，气瓶间

距小于 5米；厂区船坞平台和码头平台上均设置有液氧装置

供船上动火作业使用，不符合生产安全规范要求。执法人员

当场开具了《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》、《现场处理措施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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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》，责令该船厂立即进行整改，拆除液氧装置，氧气、乙

炔、丙烷气瓶摆放间距达到安全距离。

经核查，该公司的上述两项行为分别违反了《造修船企

业安全生产技术规范》（AQ7007—2013）第 7.2.4条“氧气、

乙炔，天然气设备的安全使用，应遵守以下要求：a) 氧气

瓶、乙炔气瓶应放置在通风良好地点，不应靠近热源和电气

设备，气瓶分开贮存要保持 5m以上间距。与明火的距离应

≥10m（高空作业时，此距离为在地面的垂直距离）”及第

8.7.2条“现场使用点的危险化学品存放量不应超过 1.5个

班次的使用量；使用前和使用后应对容器进行检查，且定点

存放；工业气瓶使用场所应有防倾倒措施、存放量一处不应

超过 5瓶，与明火间距应≥10m”之规定，根据《安全生产

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，定海区

应急管理局对该公司作出警告，合并处罚款 5万元的行政处

罚。

指导意义

在船舶修造企业生产过程中，乙炔瓶与氧气瓶广泛地应

用于焊接和切割中。氧气为助燃气体，乙炔为易燃气体，在

使用过程中，若不注意安全距离，一旦遇有可燃物质和引火

条件，即可能发生猛烈燃烧，甚至出现爆炸性火灾，危险性

极大。生产经营单位易燃易爆物品的使用情况作为安全生产

中必要的隐患排查点，是安全生产的重要节点，安全责任意

识不到位很可能形成严重的安全隐患。《安全生产法》要求

对危险物品的使用建立专门安全管理制度、采取可靠的安全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98%93%E7%87%83%E6%B0%94%E4%BD%93/9498210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7%88%86%E7%82%B8%E6%80%A7/19061967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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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。《造修船企业安全生产技术规范》（AQ7007—2013）也

对气瓶距离做出明确要求。

本案作为对类似工矿商贸企业的生产安全执法检查和

行政处罚的典型案件，对船舶修造企业产生了普遍影响，为

防止此类问题蔓延，借此案件警醒一批具有同样问题的生产

经营企业，也为今后加强对企业的执法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7.舟山市某铸造公司未按规定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

的行政处罚案。2023年 2月 8日，定海区应急管理局在执法

检查中发现该公司共有员工 16人，但公司未配备专职或兼

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，存在较大生产安全隐患。执法人员

当场出具了《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》，责令该公司限期整改

并对其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立案调查。

经核查，确认该公司从业人员 16人，但未配备专职或

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事实，该行为违反了《安全生产法》

第二十四条第二款“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，从

业人员超过一百人的，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

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；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下的，应当配

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”之规定，根据《安全

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，定海区应急管理局对该

公司作出罚款 1万元的行政处罚。

指导意义

根据《安全生产法》的规定，除矿山、金属冶炼、建筑

施工、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装卸单位

以外的生产经营单位，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下的，应当配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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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职或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。

本涉案公司位于金塘镇，该辖区内工贸企业较多，部分

企业安全生产意识淡薄，未充分认识到企业安全管理员对企

业安全生产发挥的重要作用。定海区应急局协同金塘镇加大

对辖区工贸企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安全生产管

理人员的情况开展执法检查，对违法行为及时予以立案，强

化执法震慑力，有力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。

8.舟山市某水产公司违反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行政处

罚案。2023年 2月 24日，定海区应急管理局对某水产公司

进行涉氨制冷企业专项整治检查时，执法人员在检查液氨制

冷机房安全管理情况时，发现该公司两个液氨储罐及其它液

氨制冷设备区域存放多个油桶（内有机油等可燃油脂），现

场还有木质桌椅、衣物等可燃物，存在较大安全生产隐患，

执法人员当场出具了《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》，责令该公司

限期整改并对其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立案调查。

经核查，该公司的上述行为不符合《氨制冷企业安全规

范》（AQ7015-2018）第 9.8条：“制冷机房内不应存放可燃

物，不应使用明火、电炉等”的规定，依据《安全生产违法

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：“生产经营

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给予警告，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

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：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

规定作业的”，定海区应急管理局对该公司作出罚款 1万元

的行政处罚。

指导意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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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氨制冷企业的安全是工贸行业企业安全生产监管的

重点领域之一。氨易燃易爆，氨制机房内严禁存放易燃易爆

物品。本涉案公司位于马岙街道，该辖区内涉氨制冷企业较

多，存在的安全隐患也有其同质性。区应急局积极组织开展

涉氨制冷企业专项整治行动，加大涉氨制冷企业隐患整改力

度，对发现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行为予以立案，强化执法震慑

力，有力维护辖区安全生产稳定。

三、行政处罚类（涉及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案件）

9.岱山县某建筑工程队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培训取

证上岗作业的行政处罚案。2023年 3月 20日，岱山县应急

管理局执法人员在检查时，发现该单位在现场施工过程中电

焊工梁某无操作证作业情况。执法人员当场出具了《现场处

理措施决定书》，责令该单位立即整改并对其安全生产违法

行为立案调查。

经调查，确认该公司员工存在未依法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

格擅自进行特种作业的事实，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“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

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，取得相

应资格，方可上岗作业”之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七项规定，对该单位作出罚款 1万

元的行政处罚。

10.定海区某船舶修造厂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培训取

证上岗作业的行政处罚案。2023年 3月 7日，定海区应急管

理局执法人员在对定海辖区内某船舶修造厂进行安全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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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检查时，发现该厂员工郭某某在未取得焊接与热切割作

业特种作业操作证书的情况下从事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作

业。执法人员当场出具了《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》，责令该

公司立即整改并对其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立案调查。

经调查，确认该公司员工未依法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

擅自进行特种作业的事实，该行为已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：“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

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，取得相

应资格，方可上岗作业”之规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七项的规定，定海区应急管理局对

该公司作出罚款 1万元的行政处罚。

指导意义

前述两案均为电气焊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案件，依

据《安全生产法》规定，特种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技

术培训并考核合格，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后，方可上岗作业。

北京市丰台区长峰医院“4·18”重大火灾事故、武义县浙

江伟嘉利工贸有限公司“4·17”重大火灾事故的发生，不

同程度上均存在电气焊违规作业的原因。生产经营单位应当

强化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严格遵守电气焊作业“十

不准”规定，规范开展电气焊作业。现全省正开展全链条电

气焊作业专项整治行动，执法监督部门将严厉打击电气焊无

证作业、违规作业行为，一律开展“一案双查”,将依法从

严处罚违法作业人员、用工企业和单位;情节严重的,取消相

关人员资格,涉事企业纳入信用监管“黑名单”;涉嫌犯罪的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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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以上 10起行政处罚典型案例涉及多个行业领域、多类

违法行为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、代表性，也具有较强的警示

和教育意义。各地各部门要及时协同曝光，认真开展宣传，

警示广大生产经营单位吸取典型案例教训，严格落实安全生

产主体责任，落实落细安全防范措施，主动全面排查安全事

故隐患，依法依规生产经营。

抄送：省应急管理厅。

舟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4月 2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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